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学生请假单

	姓名
	
	学号
	
	年级
	

	专业
	
	班级
	
	联系电话
	

	紧急联
络人员
	
	紧急联络人员电话
	

	请假起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请假类型：□病假  □事假  □公假  □因公出国（境）  □因私出国（境）

	详述请假原因：

[bookmark: _GoBack]请假期间是否有修读课程：□是  □否
请假是否征得任课教师同意：□是

	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全部属实；如有虚假申请，按《同济大学学生违反校纪校规处分规定》处理。
申请学生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	班主任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	辅导员或学工办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教学事务副院长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	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
注意事项：
1.病假指因健康原因无法参加教学活动或集体活动，需提供校医院或二甲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）；事假指因个人或家庭紧急事务需离校处理，原则上不得用于旅游度假、探亲访友等非正当理由；公假指因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活动、竞赛、会议等无法参加教学活动。
2.因公、因私出国（境）请假按照《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学生因公、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3.请假两天以内的由导师、辅导员或学工办审批，报学院教务科备案。三天以上（含三天）由导师、辅导员或学工办、学院分管领导审批。请假时限一般不得超过两周。请假获准的学生应在假期结束后及时回校，并办理销假手续。

